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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11月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公司全体

董事发出，会议于2023年11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

际参会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晨山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法院申请重整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截至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华联置地”）已发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

公司间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沙铜官窑”）已发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

形，但上述两家子公司尚具备重整价值，符合重整条件。上述两家子公司与公司

重整程序进行协调审理，可统筹协调偿债资源、保障工作效率，实现债务危机化

解，保障债权人利益。因此，董事会同意新华联置地及长沙铜官窑向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并同意上述两家子公司申请对其与公司的重整程序进

行协调审理。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法院申请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0）。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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